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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学习卫生法学知识，加强对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继续教育，我们编写了《常
用卫生法委法规》教材。
本教材适用于卫生技术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和卫人监督人员的卫生法学知识培训、自学和查阅使用。
    卫生法学教材已经出版多种，各有特点。
我们编写的这本教材主要是根据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继续教育的要求，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卫生法
学基本知识 、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法规、执业医师法、献血法、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内容。
另外，为了读者查阅方便，书末附有主要的卫生法律、法规。
    为了突出继续医学教育的特点，力求简明扼要，理论阐述较少。
限于篇幅，没有编入案例。
同时为了适应培训的需要，每一章后附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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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母婴保健的规定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主要包括有关母婴保健的科普宣传、教育和咨询、婚
前医学检查、产前诊断和遗传病诊断、助产技术、实施医学上需要的节育手术、新生儿疾病筛查、有
关生育、节育、不育的其他生殖保健服务。
根据母婴生理特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包括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
　　（一）婚前保健　　1.婚前保健服务的内容　　婚前卫生指导：主要是关于性卫生知识、生育知
识和遗传病知识的教育。
　　婚前卫生咨询：对有关婚配、生育保健等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婚前医学检查：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检查。
　　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　　（1）严重遗传性疾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
传因素先天形成的疾病，例如强直性肌营养不良、遗传性痉挛共济失调、结节性硬化都属于这类疾病
。
　　（2）指定传染病：是指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
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
　　（3）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2.防保措施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医师应当
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
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如果对婚前医学检查意见持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医学技术鉴定组织申请技术鉴
定，当地医学技术鉴定组织不能解决的或者当事人对其鉴定结论仍有异议的，可向上一级技术鉴定组
织提出申请，予以鉴定。
经过技术鉴定，所取得的医学鉴定证明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二）孕产期保健　　1.孕产期保健内容　　（1）母婴保健指导：对孕育健康后代以及严重遗传
性疾病和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原因、治疗和预防方法提供医学意见；　　（2）孕妇、产妇保健
：为孕妇提供营养、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以及产前定期检查等医疗保健服务；医师和助产人员应
当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提高助产技术和服务质量，预防和减少产伤。
不能住院的孕妇应当由经过培训合格的接生人员实行消毒接生。
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
明；有产妇和婴儿死亡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3）胎儿保健：为胎儿生长发育进行监护，提供咨询和医学指导；医疗保健机构为产妇提供科
学育儿、合理营养和母乳喂养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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